


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认定为选修课学分实施细则 

（2020 年修订） 

 

为深入推进《华南理工大学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》（华南

工教〔2015〕71 号）实施，完善本科生创新创业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，

将学生参与课题研究、项目实验等活动认定为课堂学习，根据学生开展

创新实验、发表论文、获得专利 和自主创业等情况折算为一定的学分。

现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 

一、申请时间：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认定为选修课学分的申请时间

为每学期第一周。 

二、申请认定的选修课程成绩统一为“优秀”。 

三、申请条件及认定课程类型： 

1. 学生主持校级及以上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并结题合格者，可

申请以“创新研究训练”课程作为专业选修课（2 个学分）。 

2. 在核心期刊及以上级别刊物或会议上以第一作者发表 1 篇及以

上论文者，可申请以“创新研究实践Ⅰ”课程作为专业选修课（2 个学

分）。 

3. 以主要参与人身份（排名前三）获得发明专利者，且专利申请人

为华南理工大学，可申请以“创新研究实践Ⅱ”课程作为专业选修课（2 

个学分）。 

4. 以核心成员身份（排名前三）参加省级及以上重点学科竞赛获得

三等奖及以上者，可申请以“创新研究实践Ⅱ”课程作为专业选修课（2



个学分）。 

5. 以核心成员身份（排名前五）参加自主创业并在省级及以上“挑

战杯”系列竞赛、“创青春”系列竞赛以及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

大赛获奖者，可申请以“创业实践”课程作为专业选修课（2个学分）。 

四、认定流程： 

1. 学生本人根据需要认定的选修课类型填写《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

认定为选修课学分申请表》（附件），将申请表及相关证明材料提交至学

院。 

2. 学院审核，签署意见。 

3. 学校根据学生提交的申请材料、学院审核意见、学生创新创业项

目或竞赛的实际开展及学生参与情况进行复核，对通过审批的申请名单，

予以公示、发文。 

4. 教务处在教务管理系统为通过申请的学生添加相关选修课程及

录入成绩。 

五、全日制本科生在读期间累计替代专业选修课总学分不超过 4 个

学分。同一门课程仅能认定一次。 

六、经学校批准通过认定为选修课学分的，该学生不再获得此项目、

论文、专利或竞赛对应的创新学分。如发现认定为选修课学分、同时计

算个人创新学分的情况，则取消该学生的相应选修课成绩及创新学分，

同时给予警告。 

七、本细则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。《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认定

为选修课学分实施细则》（教务[2017]80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

本细则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：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认定为选修课学分申请表 

 



附件： 

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认定为选修课学分申请表 

（“创新研究训练”选修课） 

 

姓  名  学  院  专  业  

学  号  年  级  电  话  

负责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名称 
 

 

立项年份  项目类型  指导教师  

结题时间  结题成绩  

取得成果 

 

 

 

 

 

申请认定 
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课程学分 

创新研究训练 选修课 2 

本人承诺以上内容属实，经学校批准认定后此成果不重复用于申请创新学分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者签名： 

学院认 

定意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教学院长签字（公章）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学校认 

定意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相关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填表说明：表格中的“项目类型”填国创、省创或百步梯攀登计划项目等。 



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认定为选修课学分申请表 

（“创新研究实践Ⅰ”选修课） 

 

姓  名  学  院  专  业  

学  号  年  级  电  话  

论文题目 

（中英文） 
 

发表期刊（会

议）名称 
 收录情况  

期刊号  
期刊期次页码 

（会议时间） 
 

论文摘要 

 

 

 

 

 

申请认定 
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课程学分 

创新研究实践Ⅰ 选修课 2 

本人承诺以上内容属实，经学校批准认定后此成果不重复用于申请创新学分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者签名： 

学院认 

定意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教学院长签字（公章）: 

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学校认 

定意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相关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: 

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填表说明：表格中的“收录情况”填 SCI、SSCI、A&HCL、EI、中文核心等。 



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认定为选修课学分申请表 

（“创新研究实践Ⅱ”选修课-专利类） 

 

姓  名  学  院  专  业  

学  号  年  级  电  话  

专利名称  

专利号  

发明人 

（按顺序） 
 

专利摘要 

 

 

 

 

 

申请认定 
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课程学分 

创新研究实践Ⅱ 选修课 2 

本人承诺以上内容属实，经学校批准认定后此成果不重复用于申请创新学分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者签名： 

学院认 

定意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教学院长签字（公章）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学校认 

定意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相关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

 

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认定为选修课学分申请表 

（“创新研究实践Ⅱ”选修课-学科竞赛类） 

 

姓  名  学  院  专  业  

学  号  年  级  电  话  

竞赛名称  

竞赛级别  竞赛时间  

获得奖项  指导老师  

参赛成员 

（按顺序） 
 

参赛内容及

个人工作内

容简介 

 

 

 

 

申请认定 
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课程学分 

创新研究实践Ⅱ 选修课 2 

本人承诺以上内容属实，经学校批准认定后此成果不重复用于申请创新学分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者签名： 

学院认 

定意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教学院长签字（公章）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学校认 

定意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相关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填表说明：表格中的“竞赛级别”填写国际级、国家级、省级。 



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认定为选修课学分申请表 

（“创业实践”选修课） 

 

姓  名  学  院  专  业  

学  号  年  级  电  话  

竞赛名称  

竞赛级别  竞赛时间  

获得奖项  指导老师  

参赛成员 

（按顺序） 
 

参赛内容及

个人工作内

容简介 

 

 

 

 

申请认定 
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课程学分 

创业实践 选修课 2 

本人承诺以上内容属实，经学校批准认定后此成果不重复用于申请创新学分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者签名： 

学院认 

定意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教学院长签字（公章）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学校认 

定意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相关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填表说明：表格中的“竞赛级别”填写国际级、国家级、省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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